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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自媒体的发展，企业疲于应对舆情。不过，多数自媒体的言语主 观

性较强，表达较为随意，在未充分与被报道对象核实沟通的情况下，

错误性报道或解释频现，给企业造成困扰，甚至对经营造成打击。

另外，考虑到自媒体数量较多，完全采用传统公关手段，对企业经营 增

加较大负担。因此，建议公司针对特定案件或个人，采取法律的手

段维护名誉权。

参考企业商标权、明星名誉权的商业模式。

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千零二十四条、第一千零二十八条、第一

千零二十五条、第一千零二十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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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构成名誉权侵权的前提下，法院多数会支持被侵权一方的合理开支，如

律师费、公证费、差旅费等。如欲主张进一步的经济损失，则需就

经济损失损失与名誉权损失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。

1 、律所接受代理：半风险代理

2 、在诉讼金额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，前期向律师支付适当的的差

旅费或律师费，作为合理开支的证据。

3 、根据结果来分配利益：

3.1 、如法院仅支持律师费、公证费等合理开支，则该部分赔偿全部

支付给企业。

3.2 、如法院进一步支持了企业经营损失的诉请则，该部分的分成比

例为:50%（企业）:50%（律师）

4 、各方的收益：

委托人：删除涉名誉侵权的文章及稿件、恢复名誉、取得赔偿。

律师：获得分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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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委托律师介入某名誉侵权案件后，提出如下主张：

1、删除稿件。

2、在媒体或平台上道歉。

3 、支付为维权的合理开支30000 元，包括公证费、律师费等。

4 、企业与此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100000 元。

5 、诉讼费由对方全额承担。

如判决结果为：

1、删除稿件。

2、在媒体或平台上道歉。

3 、支付为维权的合理开支30000 元，包括公证费、律师费等。

4、企业与此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30000 元。

则后端分配比例为：律师仅分配“企业与此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30000 

元”的50%，即15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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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企业的名誉权得到了维护；

另一方面，企业合理支出获得补偿。

在未支出费用的情况下，诉讼费损失的风险也由律师承担的前提下，

完成了名誉权的维护。

如有合理的经济损失证据，也有获得进一步赔偿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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